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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
药教协〔继教〕会字 180051 号 

  

关于举办医疗损害责任最新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暨医疗纠纷 

防范培训班的通知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一部酝酿制定长达六年之久的最新法律文件——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

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以下简称解释）于2017 年12月14日起正式

实施。司法解释虽然是司法机关对现有法律的解释活动而非立法活动本身，但在我国的

法律传统上往往具有补充现行立法空白或改善其不足的效果，其实司法解释对具体司法

活动的影响力度并不亚于新立法律法规。 

《解释》紧紧围绕侵权责任法、民事诉讼法等法律，针对当前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

件审判实践中亟需解决且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，对各方反应较为突出的医疗损害责任举

证难、证据认定难，鉴定难，责任认定难等问题，对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法律适用难点

、争点问题做了较为细化的法律适用规定。为准确理解和全面执行《解释》的法律条文

规定，更新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依法行医的法律知识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，加强医疗风

险管理，依法维护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，推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，加快卫生

与健康事业的法治化发展，促进平安医院建设，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特举办“医疗损害责

任最新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暨医疗纠纷防范培训班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机构： 

主办单位：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继续医学教育部 

协办单位：北京中创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

二、培训内容： 

1、最新医疗损害司法解释的条文理解与适用； 

2、最新医疗损害司法解释的案件解析； 

3、最新医疗损害司法解释的医院应对策略； 

4、最新医疗损害司法解释背景下的病历书写要点； 

5、从最新医疗损害司法解释看医疗机构举证要素； 

6、新媒体时代下的医疗机构舆情管理与危机干预； 

7、医疗机构医疗产品责任举证与实务； 

8、鉴定人出庭与专家辅助人出庭前准备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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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医疗美容相关诉讼的区分与内涵； 

10、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与紧急救治法律问题； 

11、病历证据法律问题； 

12、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实施后，医疗机构如何开展诊疗活动，从而规避新的法

律风险； 

13、《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》（第二稿）解读； 

14、医疗纠纷典型、热点案例解析。 

三、时间、地点（每期培训班的具体报到地点另行通知各报名单位）： 

时间：2018年 4月 20日—4月 23 日（20日全天报到）   

地点：湖南省·长沙市（具体酒店见报到通知） 

四、拟邀专家（每期选择其中 2-3位专家主讲，具体授课专家以日程安排为准） 

刘  宇  医院管理和卫生法律专家，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医务部主任，多次参与司法

解释制定的专家。 

白  松 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。 

樊  荣  质控和医患沟通专家，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患关系办公室主任、病人安全

与医疗质量控制办公室主任。 

仇永贵  研究员、卫生法学方向硕士生导师，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法律顾问。 

陈  伟  投诉管理和医患沟通专家，北京积水潭医院医患办公室主任。 

于  宏  纠纷处理和医患沟通专家，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委员。 

五、参加对象： 

1、各地卫生计生委（局）分管领导、医政处（科、股）、法制处（科、股）、科教

处（科、股）负责人及相关业务骨干；各地医调委相关负责人； 

2、各级医院院长、书记、主管医疗业务副院长、医务处（科）、质控科（办）、纠

纷办、投诉办、医患办、门诊部、护理部、办公室、医教科及临床科室负责人及相关业

务骨干；各乡镇卫生院院长、副院长及相关科室负责人； 

3、各地医药卫生行业学会、协会、医学院校和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负责人及业务

骨干。 

六、收费标准： 

会议费 1500元/人/期，（含培训费、资料费、学分证书费），食宿由会议统一安排，

费用自理。 

七、学分证书：培训班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Ⅰ类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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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报名方法及其它事项： 

请将填好的《报名表》以邮件或传真发至会务组，会务组将在开班前一周通过邮件

或传真的形式传发《报到通知》，告知报到地点、具体日程安排等事宜。 

九、会务组联系方式： 

联系人：李叶飞          电话/传真：010-53041518                    

手机/微信：13520780100      报名邮箱：13520780100@163.com 

 

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继续医学教育部 

二○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医疗损害责任最新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暨医疗纠纷防范培训班 

报名回执表 

经研究，我单位选派下列同志参加学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名称  参加地点  

通讯地址  邮  编  

联 系 人  手机  

姓  名 性别 学历 职务 职称 手机 邮箱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住宿预订 〔  〕标准间合住             〔  〕标准间单住 

意见和建议  

◆若您计划参加本次培训班，请务必填写好报名表后及时传真或发电子邮件至会务

组，传真号：010-53041518，电子邮箱：13520780100@163.com，以便会务组安排住宿、

学分、签到等会务事宜。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！ 


